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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：02-272970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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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0604940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&A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3月修訂版）1份(04940400A

00_ATT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「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＆A

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3月修訂版）」1份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培字第106003

8638號書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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